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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注重學生課業，增進教學效

果起見，訂定「中華科技大學教師缺課補(調)課辦法」(以

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教師因故缺課，所缺課程均應按缺課時數確實補授。 

第三條 為教師因故無法到校授課，應依照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辦法

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並依以下規定辦理調課或補課。 

一、教師請假在七日以內者應於事先辦理請假手續，並自

行與其他教師洽商調課。如遇無法調課時，應於銷假

後，立即洽請課務組安排時間補課。 

二、因緊急事故未能事先請假者，得臨時電話通知或委託

同仁轉告教務，俾利適時處理。 

三、連續請假七日(不含例假日)以上者，應由學校另覓合格

人員代課，其所需代課鐘點費，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差

假管理辦法辦理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核定本 


